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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1.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关于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第十

三次报告(A/CN.4/600)。委员会也收到了特别报告员在第五十九届会议终了时提交

的关于准则草案 2.1.9：“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的声明(A/CN.4/586)。  

 2. 委员会在 2008 年 5 月 27 日第 2967 次会议上开始审议特别报告员的这份

声明；在同次会议上决定将准则草案 2.1.9 的新案文提交起草委员会。  

 3. 委员会在 2008 年 7 月 7 至 15 日第 2974 至 2978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

员的第十三次报告。  

 4. 委员会在 2008 年 7 月 15 日第 2978 次会议上决定将准则草案 2.9.1(包括

准则草案 2.9.3 第二段 )至准则草案 2.9.10 提交起草委员会，同时强调准则草案

2.9.10 不影响随后把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准则草案保留下来或采取其他处置方式。委

员会也希望特别报告员编写关于解释性声明的形式、说明提出的理由和告知的准

则草案。  

 5. 委员会在 2008 年 6 月 3 日第 2970 次会议上审议、并暂时通过准则草案

2.1.6(告知保留的程序)(修正案文1 )、准则草案 2.1.9(说明[提出保留的]理由)、准则

草案 2.6.6(共同提出 [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草案 2.6.7(书面形式 )、准则草案

2.6.8(表明反对条约生效的意向 )、准则草案 2.6.9(提出反对的程序 )、准则草案

2.6.10(说明理由 )、准则草案 2.6.13(提出反对的期限 )、准则草案 2.6.14(有条件反

对 )、准则草案 2.6.15(逾期反对 )、准则草案 2.7.1(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草案

2.7.2(撤回的形式 )、准则草案 2.7.3(提出和告知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准则草案

2.7.4(撤回对保留的反对的效果)、准则草案 2.7.5(撤回反对的生效日期)、准则草案

2.7.6(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对保留的反对之生效日期的情

况)、准则草案 2.7.7(部分撤回反对)、准则草案 2.7.8(部分撤回反对的效果)和准则

草案 2.7.9(扩大对保留的反对范围)。  

 6. 委员会在 2008 年 7 月 7 日第 2974 次会议上审议并暂时通过准则草案

2.6.5([对某项反对的]反对者)、准则草案 2.6.11(在保留获得正式确认之前作出的反

                                                 
1  参看 A/62/10, 第 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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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须确认)、准则草案 2.6.12(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必须确认)

和准则草案 2.8(接受保留的形式)。  

 6 之二  委员会在 2008 年 7 月 30 日第 ...次会议上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

的准则草案 2.8.1 至 2.8.12。  

 7. 在 2008 年 8 月 ...日第 ...次和第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上面提到的准则草

案的评注。  

 8. 通过的准则草案及其评注载于以下第 C.2 节。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十三次报告  

 9. 在介绍他编写的涉及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第十三次

报告时，特别报告员说明了对条约的保留这一专题已经取得哪些进展。他的工作

方法进展缓慢，有时候受到批评，事实上是由于委员会正在拟订的这份文书 (是

《实践指南》、而不是一份条约草案 )的根本性质，这是故意做出的选择，为了鼓

励审慎思考并且引起广泛辩论。虽然委员会本身仍然有大量的准则要讨论和通

过，可以合理地假定《实践指南》的第二部分可能在第六十一届会议完成。  

 10. 第十三次报告事实上是第十二次报告的 (A/CN.4/584)的续篇，旨在扩大审

议声明的提出和程序的问题。关于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推理路线必须考虑到两

个观察点。第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解释性声明问题完全保持沉默，在筹

备工作期间很少有人提起它。第二、一则是保留、再则是准则 1.2 和准则 1.2.1 中

所界定的解性声明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分别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因此，适用于

保留的规则不能光是调换位置，使它包含解释性声明；但是，由于法律案文中没

有提到它，缺少有关的实践，可以通过它们来得到启发。  

 11. 特别报告员把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分为四种：赞同、不赞同、沉默和重新

定性，后面那一种是有关国家认为解释性声明实际上是保留。  

 12. 明示认可解释性声明不曾引起任何麻烦；可类比于“缔约方随后对于条约

之解释的同意”的情况，应该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甲)项

予以考虑。即使这样，对解释性声明的认可不能比作对保留的接受，由于对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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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可能使条约关系受到拘束或者更改条约在保留国和接受国之间的效力。准

则草案 2.9.12 旨在维护这种区别。  

 13. 特别报告员也指出，如同对保留的反对是比明示接受更常见的情况一样，

对解释性声明的消极反应也比明示赞同更为常见。对于只是意图表示反对提出的

解释的反应应该增加有关国家或组织以提出另一种解释来表示反对的情况。准则

草案 2.9.23 反映了那两种可能的情况。  

 14. 在所有情况下，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同对提出保留的反应具有不同的影

响，只要前者对条约的生效或条约关系的连结没有影响。因此，特别报告员比较

喜欢使用“赞同”和“反对(opposition)”来表示对解释性的反应，以便与对保留的

反应情况下所使用的“接受”和“反对 (objection)”相区别。解释性声明的效力和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问题将在《实践指南》的第三部分中处理。  

 15. 也必须规定准则草案 2.9.34 中所界定的进一步反应：“重新定性”，使

国家或国际组织表明，提出者为了解释而提出的声明实际上是保留。那种相对常

见的做法是以区别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惯常标准为其依据。因此，特别报告员认

为，准则草案应该提到准则草案 1.3 至 1.3.3, 由委员会确定提交的语气。  

                                                 
2  准则草案 2.9.1 的案文如下： 

2.9.1  赞同解释性声明 
 “赞同”解释性声明，是指一国或国际组织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就条约提出的解

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单方面声明，借此表示同意解释性声明中提出的解释。 
3  准则草案 2.9.2的案文如下： 

2.9.2  反对解释性声明 
 “反对”解释性声明是指一国或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作为对另一国或国际组
织对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借此拒绝解释性声明提出的解释，或提出与解释

性声明所作解释不同的另一种解释，以排除或限制其效力。 
4  准则草案 2.9.3的案文如下： 

2.9.3  重新定性解释性声明 
“重新定性”，是指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作为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

以解释性声明提出的对条约的声明的反应，借此认定该项对条约的声明是保留，并相

应予以对待。 
[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进行重新定性时，应[考虑到][适用]导则草案 1.3至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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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准则草案 2.9.45 涉及可以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时间以及可以由谁作

出反应。关于时间问题，特别报告员为这项建议辩护的理由是，一项反应可以随

时作出，不仅出于与准则准则草案 2.4.3 本身所规定的、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

刻相呼应的考虑，也因为没有关于这些声明的正式规则，有关国家或组织有时候

是在声明发布了许久以后才获悉的。至于谁可以作出反应的问题，所有缔约的国

家或组织以及有资格成为缔约方的所有国家和组织都应该有此机会。他认为，没

有必要适用关于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准则草案 2.6.5 中所规定的限制。鉴于反对会影

响条约关系，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也只需要表明罢了，不应该一定要等到作出反

应者成为缔约方以后才予以考虑。  

 17. 特别报告员忆及国际法院对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的咨询意见，6 他着重指

出，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旨在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应该予以解释，并且以书面提

出，以便可能成为缔约方的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是，这

并不是一项法律义务。很难要为这样做的理由提出辩护，因为那会使得对解释性声

明作出的反应，在形式和程序上受到比解释性声明本身更加严格的限制。  

 18. 因此，委员会决定针对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形式和程序而拟订的任何准

则草案，都应该采取建议的形式，这是与《实践指南》草案一致的。第十三次报告

中提出的准则草案 2.9.57 、准则草案 2.9.68 和准则草案 2.9.79 都考虑到这一点。

                                                 
5  准则草案 2.9.4案文如下： 

2.9.4  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自由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可由任何缔约国或任何缔约国际组织以及

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随时提出。 
6  “虽然缔约方对法律文书的解释对确定法律文书的意思不是决定性的，但如果某一方在这项

解释中承认文书对其规定的义务，即可发挥重大证据价值”(1950 年 7 月 11 日的咨询意见，《1950
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英文本第 135-136页)。 

7  准则草案 2.9.5案文如下： 
2.9.5  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书面形式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应书面提出。 

8  准则草案 2.9.6案文如下： 
2.9.6  说明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 
 在可能情况下，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应该表明那样做的理由。 

9  准则草案 2.9.7案文如下： 
2.9.7  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提出和告知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提出和告知应比照适用准则草案 2.1.3、
2.1.4、2.1.5、2.1.6和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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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也应该根据这些准则考虑是否需要矫正缺乏与解释性声明

本身相应之规定的情况。在这样做的可能方式中，他认为应该在评注中处理这个问

题，把它搁置到二读的时候，或者由他本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准则草案。  

 19. 特别报告员认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区别对保留的反应和对解释性

声明的反应。根据维也纳制度，有关国家的沉默会被推定为表示接受保留。对解

释性声明的反应保持沉默并不会被作出这样的推定，唯一能够为这种推定辩解的

情况是，有关国家对于解释性声明有作出反应的义务–实际上是未知的义务。准则

草案 2.9.810 反映缺乏此种推定的情况。  

 20. 但是，若可以合法地预期国家或国际组织会对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明确表示

反对，却一直保持沉默，则可以认定它赞同该项解释性声明。准则草案 2.9.911 采

取相当概括的措词方式，旨在涵盖这种突发事件，并没有着手进行在《实践指

南》列入国际法中关于默许的整套规则的不合理的任务。  

 21. 最后，准则草案 2.9.1012 涉及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虽然这种声明

的目的是解释条约，它们的本意是对条约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对有条件解释性

声明的反应比对单纯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更加接近于接受或反对保留。因此，准

则草案 2.9.10 又提到《实践指南》中的第 2.6、2.7 和 2.8 节，并不对有关的反应作

出限制。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这些准则草案同涉及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所有准

                                                 
10  准则草案 2.9.8案文如下： 

2.9.8  不可推定赞同或反对 

 赞同或反对解释性声明不可推定。 
11  准则草案 2.9.9案文如下： 

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国家或国际组织仅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不算

 赞同解释性声明。 

 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酌情根据其沉默或行为，认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默认解

释性声明。 
12  准则草案 2.9.10案文如下： 

2.9.10 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应比照适用准则 2.6至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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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草案一样，是作为临时解决办法提出的，一旦委员会确定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对

保留具有同样的效力，将对此作出最后的决定。  

2.  辩论摘要  

 22. 有几个委员发言赞成考虑解释性声明和对这些声明的反应，因为除了其他

理由以外，不可能使用委员会在通过准则草案 1.2 和准则草案 1.2.1 时所使用的那

种简单地转换适用于保留之制度的做法。此外，解释性声明在实践中特别重要，

例如对于禁止保留的条约来说，就是这样。另外一些委员认为，虽然总的说来，

第十三次报告中的评述和建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否真正需要在《实践指南》中

处理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这个问题并不明确。  

 23. 若干委员支持把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分成几类以及选用一些术语把它们同

对保留的反应区别开来的做法。有人认为，第十三次报告中所举的事例显示，要

了解解释性声明、并且把它们归入特定的类别，并非总是容易办到的。  

 24. 几位委员赞同准则草案 2.9.1 和选用“赞同”这个术语。有人对没有具体

说明赞同的效力表示遗憾。也有人主张提到《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甲)

项。  

 25. 准则草案 2.9.2 得到几位委员的赞同，不过，有人质疑最后提到受到挑战

的解释的“效力”的做法，认为这样一来，缩小了反对解释性声明和反对保留之

间的区别。有些委员认为，对于反对解释的理由的表述形式是应该留给有关国家

或组织决定、而不宜纳入准则草案的问题。另一些委员认为，准则草案 2.9.2 也应

该包括其他缔约方由于解释性声明产生更多义务或者扩大现有义务的范围因而不

愿意予以接受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有人着重指出，应该将旨在扩大条约适用范

围的声明视为保留，必须在被接受以后才能够产生效力。  

 26. 关于准则草案 2.9.3, 几位委员会员促请大家注意：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

性具有专题和特别的性质，例如关于人员保护的条约的情况。虽然，在实践中，

重新定性常常与反对互相关联，需要有特殊的程序规则来规范重新定性。必需小

心避免人们以为，提具国以外的国家有权决定声明的性质。当然，重新定性的国

家应该对重新定性的声明适用保留机制；但是，单方面声明不能凌驾提出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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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立场。也有人强调，实践者和保存人需要获得关于形式、时机和可能被称

为“变相保留”的法律效力的指导意见。  

 27. 另一种看法认为，重新定性是特定种类的反对，无需归入哪个特定的类

别，因为它的影响同其他种类的反对没有任何差别，例如：把重新定性列为准则

草案 2.9.2 范围内的一个案例就够了。  

 28. 委员们普遍赞同将准则草案 2.9.3 内的第二段保留下来，有几位委员表示

对“适用”这一措词方式的接受程度优于“考虑”。但也有人认为，不需要这一

段，若要保留这一段，就应该使用“考虑”的措词方式。  

 29. 几位委员认为，应该在准则草案 2.9.4 中考虑到有资格成为缔约方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作出反应的情况，因为有关的声明对条约的生效不会有任何影响。  

 30. 有人认为，不需要准则草案 2.9.5、准则草案 2.9.6 和准则草案 2.9.7。另

一些委员认为，虽然属于文字上的细节，这些准则草案作了有用的澄清。几位委

员要求起草相应的条款以便规范解释性声明本身。有人认为，应该删除准则草案

2.9.7 中提到准则草案 2.1.6 的文字，因为它涉及不适用于解释性声明的一个期限。  

 31. 准则草案 2.9.8 中规定的不可推定获得几位委员的赞同。另一些委员认

为，不需要这项准则，因为它没有增加准则草案 2.9.9 中所没有的内容。  

 32. 准则草案 2.9.9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强调，在解释性声

明的情况下，沉默并不表示同意，因为并没有明确地对这种声明作出反应的义

务。据指出，沉默的概念在条约法中是适当的，即使《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五条

中所提到的“行为”可能表示同意并不能被事先确定。有几位委员认为，准则草

案 2.9.9 提供了一个有细微差别的解决办法，应该保留下来，因为它对于解释沉默

的方式给予了有益的指示。  

 33. 但是，另一些委员要求把这一准则草案完全删除，认为它非常笼统，似乎

同准则草案 2.9.8 中关于不可推定赞同或反对的规定互相矛盾，它的案文及其评注

可以提供所有必要的澄清。若要保留准则草案 2.9.9 的第二段，至少应该提到国家

或国际组织可能被认为在解释性声明中保持沉默的若干特定情况。  

 34. 有些委员认为，在没有指明国家表示沉默的“特定情况”的情形下，该准

则中的两个段文可能互相矛盾。因此，需要说明沉默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报

告员正确地点出了沉默对于确定有否相当于默认的行为的作用；但是，光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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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表示默认。是否默认具体地取决于有关国家和组织的合理期望以及发生沉默

的背景。  

 35. 另一种看法认为，准则草案应该表明，不能从有关国家的行为推定同意，

除非该国虽然完全明白解释性声明的影响却一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例如声明的

含义十分明白的情况。  

 36. 最后，有人认为，准则草案 2.9.9 第二段可以采取“不影响”条款的措词

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容许沉默作为默认的一个因素的可能结果，在提到它的时候

不会对默认造成不适当的强调。  

 37. 有人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区别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和单纯的解释性声明的

作法。有些委员仍然质疑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这一类别的相关性，认为它旨在更

改条约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应该归入保留。于是，只有解释性声明和保留这两

个类别，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保留。也有人着重指出，行为的

重新定性由其法律效力、而不是描述方式、予以确定。  

 38. 另一些委员认为，目前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机制和保留机制进行类比不是

谨慎的做法：保留旨在更改条约的法律效力，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则使得对条约

的参与受到特定解释的限制。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由委员会决定是否适宜具体

处理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准则草案 2.9.10 中所用术语的警惕

作用受到欢迎。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39. 特别报告员认为，他的报告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对。大部分评论涉及准则草

案 2.9.9 第二段。但是，首先，他希望针对有关准则草案 2.9.10 的评论作出反应。

他仍然认为，准则草案 1.2.1 中所界定的旨在对条约作出特定解释的声明不是保

留，因为它们并不寻求排除或更改若干条约规定的法律效力。委员会于 2001 年决

定不审查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草案 1.2.1,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属于与保留和

解释性声明都类似的“混合“类别。从那时以来，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都了解

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机制同保留的机制非常类似，如果不是相同的话。但

是，委员会还不能回到 2001 年的决定，删除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而把它

们改为将这种声明归属于保留的单一准则。要不加限制地宣告这两种机制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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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还为时太早；但是委员会已经决定――如果只是暂时决定――通过关于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的准则，将来委员会有可能把它改为单一的准则，认为这种声明和保

留属于单一的法律制度。  

 40. 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才建议把准则草案 2.9.10 提交起草委员会；按照

以往的先例，该准则草案可能暂时通过，从而确认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审慎态

度。但是，他注意到有人在评论中训戒他未能明确地区别有条件和“单纯“的解

释性声明，试图在有关评注中把这个问题矫正过来。  

 41. 谈到在讨论期间提出的各种意见，他认为，重新定性属于另外一个类别，

是同反对不同的一种运作方式：它是走向反对的第一步，但与反对不一样。他也

赞成以“有条件赞同“的措词方式描述某种赞同。  

 42. 他指出，某些委员关切准则草案 2.9.1 中所界定的赞同的可能效力。他希

望再度指出，会在《实践指南》第四部分中全面讨论保留本身和所有对保留的保

留的效力。  

 43. 关于准则草案 2.9.3,他注意到，发过言的委员多半赞成保留第二段；当然

他会把全部案文提交起草委员会。  

 44. 大多数委员也赞成把准则草案 2.9.4 至 2.9.7 提交起草委员会。  

 45. 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注意到，准则草案 2.9.4 中提到“有资格成为缔约方的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没有引起可与准则草案 2.6.5 中对应的短语所引起的可比反

应，显然两种情况完全不同。  

 46. 由于所有就这个问题发过言的委员都要求他编写关于解释性声明本身的形

式、提出的理由和告知的准则草案，如果委员会赞同的话，他愿意在本届会议或

者下届会议这样做。  

 47. 他指出，沉默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他觉得，准则草案 2.9.8 和 2.9.9 之

间的关系还没有很明确地被理解，准则草案 2.9.9 第二段也受到批评。  

 48. 他认为，准则 2.9.8 和准则 2.9.9 都是必要的。前者确定了同保留相反，

解释性声明的接受不可推定的原则，后者则为了予以限制而指出，沉默本身不一

定表示默认。在若干情况下，沉默可能被视为默认。因此，原则不是刚性的，可

能会有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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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针对准则草案 2.9.9 第二段提出的批评多半是说，该段没有界定它所提到

的“特定情况”。但是，除非列入一段关于默认的长篇论述，就很难说得更加明

确。他请大家注意秘书处于 2006 年编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报告。  

 50. 可以试图界定那些“特定情况”，但是默认的完整学说不可能在关于保留

的准则草案中详细说明。他愿意在评注中列入一些具体的事例，但是，他对于能

否找到任何事例并不乐观。如果他找不到，就会使用假设的事例。但是，他仍然

相信，国际案例法提供了以沉默的默认形式解释或更改条约的若干事例， (厄立特

里 亚 -埃 塞 俄 比 亚 边 界 委 员 会 ， 国 际 法 院 对 隆 瑞 古 寺 案 ， 塔 巴 判 决 ，

FilletingwithintheGulfofSt.Lawrence 所作的仲裁裁决)。  

 51. 因此，他同意，沉默是据以表示同意的行为的一个方面。准则草案 2.9.9

第二段可以在起草委员会中重新拟订，以便更加忠实地抓住那个想法。也可能考

虑使用保留条款。他希望，所有准则草案都能够在考虑到他的结论的情形下提交

起草委员会。  

 
--  --  --  --  -- 


